
广州市荔湾区花地街 2016 年度行政许可

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

区编办：

根据《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报送行政许可实施

和监督管理情况年度报告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我单位 2016 年行

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

花地街 2016 年度有行政许可 1 项：再生育子女审批；非行

政许可审批 1 项：流动人员居住证核发，该项目由 2016 年 12 月

起由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其他行政职权事项。以上 2 项业

务中的再生育子女审批业务可通过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进行网

上申报。2016 年再生育子女审批业务共受理 2 件，全部办结；

流动人员居住证核发共受理 3494 件，全部办结。

二、依法实施情况

我街严格遵守审批权限办事，按照居住证审批程序给予办

理，按规定收取办理人员的居住证相片(回执)、身份证明材料、

居住地址证明材料，在办理的过程中认真核对办理条件，规范审

批程序，提供一站式办理服务，一般当天受理当天办理成功。没

有存在变相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情况；我街制定了《花地街规范

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》，定期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和完善；严

格按照办理期限办理居住证，对办理续期的一般当天办结，对于

新申办的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办理完毕。再生育子女审批申办，

一般不超过 5 个工作日办结。



三、推行标准化情况。

我街在行政服务中心印制了《流动人员居住证办事指南》示

意图，在业务办理终端机设置了居住证办理工作指引，方便流动

人员现场办理有关业务；办理人员只要提供身份证明材料、本人

证件相片、以及居住场所证明材料，便可办理居住证。再生育子

女申报由申请人在广东省网上办事大厅中填报资料，再由街道办

事处出据证明，申报程序规范、便捷。

四、监督管理情况。

我街严格遵守审批权限，按照区级下发的审批程序、环节、

条件等办理行政事项，对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的监督检查工作

情况制定相关监管措施，做到有监督、有发现、有举报、有查处。

行政服务窗口主动接受群众监督，每个行政服务办理窗口均设有

评价器，群众办理完毕后可对服务进行评价。

五、实施效果情况

通过规范审批流程、方便行政相对人、提高审批效率，得到

行政相对人的认可和满意。

花地街道办事处

2017 年 3 月 31 日


